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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海外僑商烹飪研習班」
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受理報名
    為協助海外僑營餐飲業從業人員、有意從事餐飲業者，或參與僑社服務有相關需求者，學習烹飪技術，瞭解台灣特色菜餚，以提升僑胞運用台灣烹飪技術之能力，僑務委員會特別委託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於10月13日至24日舉辦「2008年海外僑商烹飪研習班」，期能提升海外僑商在當地市場之競爭力。研習班地點在高雄市國立高雄餐旅學院，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自即日起開始代為受理報名。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為全國首創的餐旅專業學府，成立於1992年8月，創校過程中以融入中華文化精髓，打造符合社會需求之餐旅搖籃作為建校目標，並結合產官學界共同集思廣益，在學校經營上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包括三明治教學、勞作教育、海外實習參訪等，廣獲各界一致好評。研習課程除規劃烹飪實作及成果發表等相關專業外，並安排企業參訪及文化知性之旅等，課程兼具深度與廣度；另學員來自全球各地，可藉心得分享及經驗交流，拓展合作商機及建立人脈資源網路。
實際研習課程11天，研習期間學員之學雜費、意外險保費、由僑委會安排之6餐餐費、企業參訪（台南擔仔麵、漢來飯店、王品集團）及文化知性之旅（山地門、台南古都）等2日之交通費均由僑委會負擔，至於往返機票以及返台後自行由機場往返研習及指定地點之交通費及研習期間膳宿費、其他個人費用（如書本等）則由學員自行負擔。另實作制服（含上衣、圍裙及帽子）NT$800（約27美元），則由學員自行負擔。
報名者須年滿20歲（含）以上、65歲以下，通曉中文，兩年內未曾參加過僑委會辦理之各種經貿研習班者優先。最近二年內曾參加僑委會各種經貿研習班者，視名額情況錄取，其中最近一年內曾參加者，須自付全額費用。同一家庭（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或同公司人員（含關係企業連鎖店）僅限一人報名參加。歡迎海外僑商符合資格者踴躍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8月27日，相關資訊及報名表可逕至僑委會網站下載（www.ocac.gov.tw/華僑經貿投資/僑商研習園地/國內開班訊息），或於上班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電洽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先生，電話：(301) 869-8585 ext. 118。
